
关于保密事项范围的几个问题（二） 
 

保密事项范围对国家秘密具体事项的名称、密级、保密期限和知悉

范围都作出了规定，为机关单位定密提供了具体依据。但实践中还存在

需要具体化和加以解释、指导的问题。 

制定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的原则要求 

保密事项范围立足行业、领域制定，在过去定密实践的基础上归纳、

提炼国家秘密事项特点，并前瞻性地对有关事项定密作出规范。因此，

尽管制定机关以具体、可操作为目标，但保密事项范围内容难免存在一

些规定较为原则、需要结合实际加以细化的情况。由此，机关单位制定

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将保密事项范围目录的内容具体化，就

成为了实际之需。 

《保密事项范围制定、修订和使用办法》规定，机关单位可以依据

本行业、领域和相关行业、领域保密事项范围目录，整理编制国家秘密

事项一览表（细目），详细列举本机关、本单位产生的国家秘密具体事

项内容、密级、保密期限（解密条件或者解密时间）、产生部门或者岗

位、知悉人员等。近年来，一些地区和单位组织开展了国家秘密事项一

览表（细目）编制工作，对提高定密工作规范性和效率、方便定密责任

人“对号入座”起到了积极作用。密点标注试点工作也将编制国家秘密事

项一览表（细目）作为一项任务加以部署。 



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仅是为方便机

关单位定密工作，提高定密责任人、承办人使用保密事项范围的效率和

使用的准确性、一致性，而对保密事项范围规定事项内容的具体化。它

不是另行制定的定密依据，不是保密事项范围的替代品，不能违反保密

事项范围的规定另搞一套。机关单位编制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

必须严格遵守保密事项范围使用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 

第一，编制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应当严格按照保密事项范

围的目录进行，将本机关、本单位可能产生的符合保密事项范围目录规

定的事项列举出来，不得擅自扩大、缩小范围，也不得比照类推，将不

符合保密事项范围目录规定的事项纳入一览表。 

从编制角度看，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是保密事项范围目录

的一种变化形态，仅限于对保密事项范围的目录进行整理、汇集，将符

合目录规定要素的事项具体到本机关、本单位可能产生的各类载体上，

明确具体密点，或者是对本机关、本单位所有依据保密事项范围目录确

定的国家秘密事项作罗列、梳理。例如，除业务工作国家秘密事项外，

机关单位还可以将相关国家秘密事项汇总到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

中。再比如，对保密事项范围目录中规定的“重大敏感问题”，机关单位

可以根据实际列明具体问题或者主要内容等。 

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中的密级、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应

当按照保密事项范围目录使用的基本要求进行细化。其中，密级不能作



出改变，但保密期限和知悉范围可以更加具体。例如，对保密事项范围

规定了 30 年、10 年、5 年等具体保密期限的，机关单位可以根据工作

需要，在这个最长期限内确定更具体的保密期限、解密时间或者解密条

件。对保密事项范围原则规定知悉范围为“有关领导，相关部门及其承

办人员”的，机关单位可以将其限定到某一个具体的机构或者人员。 

第二，编制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不是强制性要求，机关单

位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自行确定编制与否。但是，承担涉密武器装备

科研生产任务的单位应当按照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定标

准要求，做好编制工作。 

第三，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细目）应当经本机关、本单位审定后

实施，并报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这里的“本机关、本单位审定”

是指经主要负责同志或者本机关、本单位保密委员会等审核决定，不能

只是保密办或者某个内设机构决定。这里的“备案”是指事后报备，目的

在于方便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了解相关工作情况并加强指导和监督。 

使用保密事项范围正文的情形 

机关单位使用保密事项范围开展定密工作，主要是使用目录。这是

因为，正文的内容主要是对某一行业或者领域的国家秘密进行归纳分类，

从泄露后果和危害的角度对某种密级的国家秘密事项进行描述，较为原

则。而目录条款系针对具体的事项进行描述，内容较为具体和明确。 



实践中，可能出现有关事项在目录中没有规定但符合正文规定事项

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机关单位不能擅自按照正文定密，而是应当向

保密事项范围制定机关提出申请，阐明机关单位所产生的事项符合正文

的规定，即泄露后会产生一定危害后果，但目录中没有具体对应条款等

确需定密的理由，由制定机关通过解释说明，明确正文适用条件、适用

范围，答复相关事项能否定密。 

《保密事项范围制定、修订和使用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的，中央有关机关应当会同国家保密局对保密事项范围作出解释：

目录内容需要明确具体含义的；有关事项在目录中没有规定但符合正文

规定情形，需要明确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的；不同保密事项范围对同类

事项规定不一致的；其他需要作出解释的情形。 

对保密事项范围正文和目录都没有规定，但符合保密法关于国家秘

密基本范围等相关规定情形的事项属于不明确事项。机关单位应当按照

保密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提交省（区、市）以上保密行政管理

部门确定，不能通过解释保密事项范围的方法定密。 

对某一行业、领域产生了需依据正文进行定密情形的，中央有关机

关应当及时启动保密事项范围修订程序，将解释的内容正式纳入保密事

项范围。对产生不明确事项的行业和领域，国家保密局应及时会同中央

有关机关启动保密事项范围制定、修订工作，将不明确事项纳入相关保

密事项范围。 



对保密事项范围使用的培训和指导 

按照有关规定，机关单位保密工作机构负责对本机关、本单位使用

保密事项范围情况进行督促和指导，应当将保密事项范围的学习、使用

纳入定密培训内容，确保定密责任人和承办人熟悉并准确掌握相关保密

事项范围内容，严格依据保密事项范围定密。要组织保密事项范围使用

情况自查，发现定密责任人、承办人未正确使用保密事项范围的，及时

纠正，并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上级机关单位发现下级机关单位未

正确使用保密事项范围开展定密工作的，应当予以纠正，督促整改。 

中央有关机关应当加强对本行业、本领域保密事项范围使用的教育

培训，确保所在行业、领域准确理解保密事项范围的内容、使用要求。 

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定密工作培训，提高机关单位依据

保密事项范围开展定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对机关单位使用保密事项范

围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发现机关单位及其定密责任人、承办人等相关

人员未正确使用保密事项范围的，应及时纠正，督促整改。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 2019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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